政府采购办盖章备案处
于田县教育系统各类学校及幼儿园食堂食材配送（采购）服务项目（二次）

招标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受采购单位的委托对于田县教育系统各类学校及幼儿园食堂食材配送（采购）服务项目（二次）进行公开招标，现邀请合格投标人提交密封投标：
一、采购文件编号：YTXZFCGDL-GK-2021-064
二、项目名称：于田县教育系统各类学校及幼儿园食堂食材配送（采购）服务项目（二次）
三、采购类型：公开招标

四、资金来源：专项资金

五、采购内容：为学校及幼儿园购置食堂食材一批（详细参数详见招标文件参数要求）

六、预算价：面包类、挂面等按单价合计717.15元；蔬菜、水果、肉类等按市场下浮不低于10%（此采购预算为最高限价、如超过预算价的报价为无效报价）。

七、招标范围：设备采购、安装及相关服务等。

八、投标供应商的资格要求：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的相关规定，国内注册（指按国家有关规定要求注册的）依法能提供本次采购货物和服务，具有法人资格的供应商；

2、有效的“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且经营范围必须达到本项目的要求；

3、具有食品经营许可证或食品生产许可证；
4、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并且有依法缴纳税收的良好记录（提供近三个月完税证明）；

5、提供公司社保证明（提供缴费明细）；
6、凡拟参加本次招标项目的投标人，如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中国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尚在处罚期内的）、经营异常名录的，将拒绝其参本次政府采购活动；

7、为充分保证完善的售后服务，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8、法定代表人投标需携带《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原件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委托代理人投标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开标时未携带的按废标处理；

9、投标人在本地区需要有完善的售后服务机构，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九、报名及招标文件领取时间：有意参加本次招标项目的投标企业，在符合招标公告报名条件的前提下，自行在新疆政府采购网的招标公告附件中下载招标文件并参与投标。 招标文件售价：200元/份（开标现场收取）。
十、投标保证金： 200000元，开户名称：于田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开户银行：于田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丝路信用社，账号：882010212010106202100。【投标保证金缴纳的截止时间为2021年 8 月 25日16：00（北京时间），缴纳投标保证金时应在付款用途里标明项目名称、标包及用途。投标保证金以进账时间为准，投标人在缴纳投标保证金时，应充分考虑资金在途时间。投标保证金以其进账时间确定其有效性，在规定时间内未进如到指定账户，否则按废标处理。开标前投标单位不需至于田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换取保证金收据原件,开标时需携带投标保证金银行回单】;开标结束后未中标企业现场将授权委托书或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开户许可证、收据（必须加盖公司公章/财务章）、银行回单递交至于田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财务室。
十一、投标截止及开标日期：2021年8月25日16:00，投标文件应于开标时间截止前送达指定的地点，否则不予接受，投标文件一律不予退还。

十二、开标地点：于田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于田县政府老办公楼一楼）

十三、联系方式：

招标代理：鼎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8799596186

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于田县政府采购办          联系电话：0903-6811110

招标人：于田县教育局                         代理机构：鼎建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8月5日

